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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簡介 

 

關於成立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 

 

A. 公司註冊處通常許可任何一個名稱的公司註冊登記，下列情況除外： 

(a) 擬註冊的公司名稱與出現於公司註冊處 “公司名稱索引”內的另一公司名稱相

同； 

(b) 擬註冊的公司名稱與根據某條例成立或設立的法人團體相同； 

(c) 公司註冊處處長(“處長”)認為使用擬註冊的公司名稱會構成刑事罪行；或 

(d) 處長認為擬註冊的公司名稱令人反感或因其他原因是違反公眾利益的。 

如果在公司註冊處查冊後，擬註冊的公司名稱不是與 “公司名稱索引”內的名稱相同，

則可成立該公司。 

然而，直至擬註冊的公司名稱正式在公司註冊處註冊，我們無法確定擬註冊的公司名

稱不會被其他人士提前註冊。 

另外，若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公司的名稱與現有的公司名稱太過相似，處長有權在名

稱註冊的日期後的 12個月內提出要求公司更改公司名稱。 

每間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都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1. 至少有一名董事是自然人（即個人）和至少一名股東，該股東可以是個人或法

人團體。其他的董事可以是個人或法人團體。香港公司的董事和股東不需要是

香港居民或在香港登記成立的法人團體。 

 

2. 必須有一名公司秘書，如公司秘書屬自然人，必須通常居住於香港；如屬法人

團體，其註冊辦事處或營業地點須設於香港。 

 

3. 必須於香港設有註冊辦事處，但並沒有要求有實際的辦公室或僱用任何員工。 

 

4. 必須識别重要控制人及编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5. 至少一名人士作為公司的代表，以提供與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有關的協助

予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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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首名董事、秘書及註冊辦事處地址的資料必須在法團成立表格中填寫。若以電子

方式提交申請，一般於若干小時內可獲發出 “公司註冊證書”及 “商業登記證”。若以印

本方式提交申請，一般於提交文件後 7個工作日內發出有關證書。 

另外，我們亦有現成公司，可供客人即時使用。但公司名字可能需要更改才能符合客

戶的名字要求。 

 

B. 在公司成立後，應開設銀行賬戶，並配發股份。 

香港公司需每年編製財務報表，並由香港執業會計師審核出具審計報告。 故此，我們

建議應盡早委任及計劃審計工作。公司必須妥善保存公司賬目，並應隨時供董事查

閲。 我們的會計師事務所為我們大多數非上市公司客戶提供審計服務。 

 

C. 年度法定合規要求 

1. 每間香港公司需每年編制一份財務報表並安排由香港執業會計師審核，並將經審計

財務報表於股東周年大會上供股東省覽。每年呈交利得稅報稅表時，必須連同經審

計財務報表一併提交予香港稅務局。 

 

2.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除不活動公司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必須在其年度終結日 9個

月內舉行股東周年大會。每年的周年申報表必須在公司註冊日期的周年日之後 42

天內連同 105港元的年度註冊費一併提交。周年申報表內容其中包括：已發行股本

之詳情、公司秘書、董事及註冊股東的姓名和詳細資料。然而，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不需要提交年度財務報表予公司註冊處。請注意，逾期呈交周年申報表則將產生罰

款。 

 

3. 如果發生以下情況，公司必須在指定期限內向公司註冊處提供相關的文件： 

(i) 更改公司名稱； 

(ii) 董事或秘書的資料的任何變動； 

(iii) 註冊辦事處的任何變更； 

(iv) 任何股本變更； 

(v) 任何股份配發； 

(vi) 若備存公司紀錄的地點，並不是公司註冊辦事處； 

(vii) 有關設立或解除押記； 

(viii) 章程的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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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公司還須支付商業登記費，一年有效的商業登記證費用為港幣 2,250元，三年

有效的商業登記費港幣 5,950元。 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至 2020年 3月 31日，商

業登記證費用由現時的港幣 2,250元寛減至港幣 250元。 

商業登記證必須展示於營業地址的顯眼位置，並可供查閲。 

取得商業登記證並不代表該企業已完全符合有關其業務的所有法律要求。 申請人 

可能需要申請其他類型的牌照、許可證、證書，或取得相關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審批

文件。 

 

稅收法規 

稅務 

 

個人、法團公司、合夥業務、受託人在香港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或在香港持有不

動產以賺取貿易性質的租賃收入，都需要就其來源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納稅。 所有經

營者必須每年向稅務局呈交報稅表 (個別獲稅務局豁免的經營者除外)。 

 

除了家庭或私人或資本性質的開支費用外，所有由納稅人為賺取應評稅利潤而付出的

各項支出均可獲准扣除。 然而，法團公司購買的固定資產，例如傢俱、機械設備等資

本開支，獲得稅務條例內適用的各項折舊免稅額扣除。 

公司僱主需要在聘用可能需於香港繳稅的員工的 3個月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稅務局，並

在僱主申報僱員薪酬報稅表發出後的 1個月內提交 (通常的期限在每年的 4月底)申報

所有員工的年度薪酬。此外，僱主需要為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 (獲豁免員工除外)，

以及每月作出僱主供款 (每個月上限為港幣 1,500元)。 

任何應課稅人士，包括個人、法團公司和合夥業務在一個年度有應課稅利潤，除非已

收到稅務局發出的報稅表，否則便應在有關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結束後 4個月內，以

書面通知稅務局要求發出報稅表。 呈交報稅表的限期通常為發出後的 1個月內 (獲稅

務局准許延期的報稅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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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8年 7月 3日開始生效的轉讓定價文件要求 

甲、 國別報告 

 

若一個跨國企業集團每年總收入達港幣68億元或以上，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後12

個月內向稅務局提交國別報告及報表。 

 

此外，該集團在香港的最終母公司需於會計年度結束後3個月內，就需要提交國

別報告及報表一事通知稅務局。 

 

乙、 分部檔案及集團總體檔案 

 

集團內的香港企業需要製備及保存它的 (一) 分部檔案；及 (二) 集團總體檔案，

除非︰ 

 

(a) 符合以下任何兩項條件： 

(i) 該實體在有關會計期的收入總額，不超過港幣 4億元； 

(ii) 該實體在有關會計期結束時的資產總值不超過港幣 3億元； 

(iii) 在有關會計期內，該實體的平均雇員人數不超過 100名； 

或 

(b) 該實體就有關會計期，進行以下類別的受管交易（撇除指明本地交易）的

總額不超過指明的款額： 

(iv) 轉讓財產（撇除財務資產及無形物）的總額不超過港幣 2.2億元； 

(v) 關於財務資產的交易的總額不超過港幣 1.1億元； 

(vi) 轉讓無形資產的總額不超過港幣 1.1億元； 

(vii) 交易的總額不超過港幣 4,400萬元。 

 

審計 

香港註冊的公司必須每年製備財務報告。 報告必須包含年度經審計的財務報表，與

前一年的相應金額，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現金流量表。 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必

須由香港執業會計師審計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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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存紀錄 

稅務條例要求公司需要就其入息及開支備存足夠的紀錄，以便其應評稅利潤易於確

定。 所有紀錄必須保留從交易日期起最少 7年。 

稅務局已發出指引，解釋了必須保存的文件紀錄之最低要求，包括帳簿、憑單、銀

行結單、發票、收據、資產及負債紀錄等等，以符合法例規定。  

 

  財政年度 

官方的財政年度於每年的 4月 1日開始，次年 3月 31日結束。 然而，賺取應課利

得稅利潤的香港公司及業務經營者可自行選擇其財務會計年度結束的日期，以用作

稅務申報用途。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已選擇的會計年度結束日期在往後年度不會

再改變。 

 

 

 


